
 
 

 
目录 

1. 一般安全 

2. 化学品安全 

3. 生物安全 

4. 特种设备安全 

5. 常见事故处理 

6.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7.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

理办法（试行） 



 

 
 

1.一般安全 

1.1实验室安全守则 



 

 
 

1.一般安全 

1.2实验室安全个人须知 

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和仪器设备操作规程。 

参加实验时，不能穿拖鞋、短裤。女士不能穿裙子，并应把长发束 

好。操作感染性、有毒物质或炙热物品时，必须戴上保护手套。不准在 

实验室、库房、资料室内抽烟。实验室内不允许用电炉烧水、做饭等， 

生活用品不能带入实验室。严格执行电气安装维修规程，严禁私拉线。 

实验过程必须保持桌面和地板的清洁和整齐，与正在进行实验无关 

的药品、仪器和杂物不要放在实验桌面上，实验室里的一切物品务必分 

类整齐摆放。 

熟悉在紧急情况下的逃离路线和紧急疏散方法，清楚灭火器材、安 

全淋浴问、眼睛冲洗器的位置。铭记急救电话。禁止往水槽内倾倒杂物 

和强酸、强碱及有毒的有机溶剂。 

在不危及自身和他人重大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保护国家财 

产少受损失，措施包括自己采取行动，报警、呼叫他人及专业人员协助 

采取行动。在可能危及自身和他人重大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以采取保护 

自身和他人安全为重点，措施包括撤离危险现场，自救、互救、报警 

等。 

实验、科研工作完成或工作人员下 

班时，必须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切断 

电、 

气源和关好门窗，收藏好贵重物品，有 

报警装置的必须接通电源，注意防盗。 

离 

开实验室前关好水龙头及检查可能引起 

水患的地方，预防水患及雨淋对仪器设 

备造成损坏。 



 

 
 

1.一般安全 

1.3实验室防火防爆安全 

1.3.1实验室防火安全须知 
①实验室内必须存放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必须放置在便于取 

用的明显位置，指定专人管理，全体人员要爱护消防器材，并且按要求 

定期检查更换。 

②实验室内存放的一切易燃、易爆物品(如氢气、氧气等)必须与火源、 

电源保持一定距离，不得随意堆放、使用和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实 

验室，严禁烟火。 

③操作、倾倒易燃液体时，应远离火源。加热易燃液体必须在水浴上或 

密封电热板上进行，严禁用火焰或火炉直接加热。 

④使用酒精灯时，酒精切勿装满，应不超过其容量的三分之一，灯内酒 

精不足四分之一容量时，应灭火后添加酒精。燃着的酒精灯应用灯帽盖 

灭，不可用嘴吹，以防引起灯内酒精起燃。 

⑤易燃液体的废液体，应设置专门容器收集，不得倒人下水道，以免引 

起爆炸事故。 

⑥可燃性气体钢瓶与助燃气体钢瓶不得混合放置，各种钢瓶不得靠近热 

源、明火，禁止碰撞与敲击。 

⑦实验室内未经批准、备案，不得使用大功率用电设备，以免超出用电 

负荷。 

⑧禁止在楼内走廊上堆放物品，保证消防通道通畅。 

1.3.2实验室防爆常识 
有些化学品在外界作用下(如受热、受压、撞击等)，能发生剧烈化学反 

应，瞬间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使周围压力急剧上升，发生爆炸。 



 

 
 

1.一般安全 

可燃气体、蒸气与空气混合时的爆炸极限 

1.3.3灭火基础知识 

几种常用灭火器 

灭火器是由简体、器头、喷嘴等部件组成，借助驱动压力将所充装的灭火 

剂喷出，达到灭火目的。灭火器按所充装的灭火剂可分为泡沫、干粉、卤 

代烷、二氧化碳、酸碱、清水等几类。 



 

 
 

1.一般安全 

1.3.4实验室火灾、爆炸预防 

①严禁在开口容器或密闭体系中用明火加热有机溶剂 

注意：若用明火加热易燃有机溶剂时，须有蒸气冷凝装置或合适的尾气 

排放装置。 

②废溶剂严禁倒入污物缸，应收集于指定的回收瓶内，再集中处理。 

③金属钠严禁与水接触，废钠通常用乙醇销毁。 

④不得在烘箱内存放、干燥、烘焙有机物。 

⑤使用氧气钢瓶时，不得让氧气大量溢入室内。 

⑥经常检查煤气开关，并保持完好。 

⑦开启贮有易挥发液体的瓶盖时，须先充分冷却，然后开启，开启时瓶口 

应指向无人处。 

⑧操作大量可燃性气体时，应防止气体逸出，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禁使 

用明火。 

⑨特别注意某些有机物遇氧化剂时会剧烈燃烧或爆炸。存放药品，应将 

有机药品和强氧化剂(如氯酸钾、浓硝酸、过氧化物等)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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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安全 

1.3.5如何进行灭火 



 

 
 

1.一般安全 

1.3.6如何逃生（1）？ 



 

 
 

1.一般安全 

1.3.6如何逃生（2）？ 



 

 
 

1.一般安全 

1.3.7如何安全疏散？ 

电梯不能作疏散楼梯，火警时严禁使用电梯实验室安全出口数不得少于两个 

消防通道不能堆放杂物和易燃易爆品疏散门不得设置门槛，门应向疏散方向 

开启人员密集场所、地下建筑等疏散走道和楼梯上应设置事故照明和安全疏 
散标志 

安全疏散注意事项 

首先疏散能使火势扩大、有爆炸危险的物资 

重要物资疏散 

消防人员进出通道及时清理 

屋内有遇水燃烧的物品，须先疏散出来方可用水救火 

疏散物质放在火场的上风方向 



 

 
 

1.一般安全 

1.4实验室用电安全 

1.4.1用电常识 

经常检查电线、插座和插头，一旦发现损坏，要立即更换； 

切勿带电插、接电源及电器线路； 

实验室内禁止私拉电线； 

没有掌握电器安全操作的人员不得擅自变动电器设施或随意拆修电器设 

备； 

启动或关闭电器设备时，必须将开关扣严或拉妥； 

实验时，应先接好线路，再插电源，实验结束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再拆 

线路； 

不要在一个电源插座上通过接转头连接过多的电器； 

仪器设备开机前要先通过阅读熟悉该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 

在用电炉、高压灭菌锅等用电设备过程中，使用人员不得离开； 

人员若较长时间离开房间或电源中断时，要切断电源开关； 

保持电线和电器设备的干燥，防止线路和设备受潮漏电； 
清洁电器用具前要先切断电源； 

当手、脚或身体沾湿或站在潮 

湿的地上时，切勿启动电源开 

关或触摸电器用具； 

有人触电时，应立即切断电 
源，或用绝缘物体将电线与人 



 

 
 

1.一般安全 

触电事故预防 

绝缘：用绝缘层把带电导体隔离，使 

人体不可能直接接触导体，以达到安 

全目的。 

“绝缘电阻：不低于导体电阻的l000 

倍。 

屏护：应醒目牢固，以防止无意触及 

带电体。 

间隔：保持一定空间距离。 

定期检查：检查线路、电器设备接地 

情况，注意负荷大的电器用粗电线。 

安全电压：国际C85805—85安全电压 

标准中规定有五个等级，即6V， 

12V，24V，42V．56V…… 

安全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低于 

30mA。动作切断电源时间短于0．1 

秒。 



 

 
 

1.一般安全 

1.5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安全 

只有经过培训和考核，并经管理人员允许，才可以使用 

仪器设备做指定的实验； 

清楚仪器每个按钮的位置及用途，以便在紧急的情况下 

立即停止操作； 

遵守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切勿贪图省时省力而走 

捷径； 

在操作某些仪器时，衣帽穿戴要符合要求，不能佩戴长 

项链或者穿宽松的衣服； 

要确保有关的安全罩安装妥当方可正常运作，如果对仪 

器的某活动部分的安全性有怀疑，应立即停机检查； 

当仪器在运转的过程中有杂音或其他的运转不正常时， 

应立即关机并通知仪器主管人检查； 

在清洁、维修仪器时，应先断电并确保无人能开启仪器； 

由于误操作仪器而发生事故，须及时向教师以及实室报 

告。 



 

 
 

1.一般安全 

1.6常见警示标示（1） 



 

 
 

1.一般安全 

1.6常见警示标示（2） 



 

 
 

2.化学品安全 

2.1化学品申购流程 



 

 
 

2.化学品安全 

2.2化学品安全储存 

一般原则 

所有化学品都有明显标签(名称、质量规格及 

来货日期)，最好还有危险性质明显标志。 

分类存放，互相作用化学品不能混放，必须隔 

离存放。 

易燃物、易爆物及强氧化剂只能少量存放。 

贮存室或药柜必须保持整齐清洁。 

无名物、变质物要及时清理销毁。 

危险品分类存放 

易燃液体：远离热源火源，于避光阴凉处保存，通风良好，不能装满。最好 

保存在防爆冰箱内。 

腐蚀性液体：放于药品柜下端，选用抗腐蚀材料架。 

易发生有毒气体或烟雾的化学品：单独存放于带通风的药品柜中。 

剧毒品：与酸类隔离，专柜上锁。 

爆燃类固体：与易燃物、氧化剂隔离，宜存于20℃下，选用防爆材料架。 

致癌物：有致癌物的明显标志，锁上。 

互相作用化学品：隔离存放。 

低温存放的化学品：该类物质需低温存放才不致变质，宜存于10℃以下，如 

苯乙烯、丙烯腈、乙烯基乙炔、甲基丙烯酯甲酯、氢氧化铵等。 

特别保存物品：金属钠、钾等碱金属(贮於煤油中)、黄磷(贮於水中)，此两 

种药物，易混淆，要隔离贮存。 

必须隔离的儿类化学品 

氧化剂与还原剂及有机物等不能混放。 

强酸尤其是硫酸，切记与强氧化剂的盐类（如高锰酸钾、氯酸钾„„等）混 

放； 



 

 
 

2.化学品安全 

遇酸产生有害气体的盐类(如氰化钾、硫化钠、亚硝酸钠、氯化钠、亚硫酸钠等)不能 

与 

酸混放。 

易水解的药品(如醋酸酐、乙酰氯、二氯亚砜等)忌水、酸及碱。 

卤素(氟、氯、溴、碘)忌与氨、酸及有机物混放。 

氨忌与卤素、汞，次氯酸、酸类及汞等接触。 

许多有机物忌氧化剂、硫酸、硝酸及卤素。 

不能共存的一些常用化学品 

醋酸 不能与铬酸、硝酸、羟基化合物、乙二醇、高氯酸、过氧化物 

以及高锰酸盐共存  。 

丙酮 不能与浓硫酸和浓硝酸的混合物共存。 

乙炔 不能与铜(管)、卤素、银、汞及其化合物共存。 

碱金属 不能与水、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和其他氯化烃共存。 

无水氨 不能与汞、卤素、次氯酸钙和氟化氢共存。 

硝酸铵 不能与酸、金属粉末、易燃液体、氯酸盐、亚硝酸盐、硫酸 

盐、以及细碎的有机物或易燃性化合物共存。 

苯胺 不能与硝酸和过氧化氢共存。 

溴 不能与氨、乙炔、丁二烯、丁烷、氢、碳化钠、松节油以及金属 

细粉末共存。 

活性碳 不能与次氯酸钙和所有氧化剂共存。 

氯酸盐 不能与铵盐、酸、金属粉末、硫以及细碎的有机物或易燃性 

化合物共存。 

氯 不能与氨、乙炔、丁二烯、苯和其他石油馏分、氢、碳化钠、松 

节油以及金属细粉末共存。 

二氧化氯 不能与氨、甲烷、磷化氢和硫化氢共存。 

铬酸 不能与醋酸、萘、樟脑、甘油、松节油和其他易燃液体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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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不能与乙炔、叠氮化物和过氧化氢共存。 

氰化物 不能与酸共存。 

易燃液体 不能与硝酸铵、铬酸、硝酸、过氧化氢、过氧化钠和卤素 

存。 

烃 不能与氟、氧、溴、铬酸和过氧化钠共存。 

过氧化氢 不能与铬、铜、铁和其他多数金属至及其盐、易燃液体和 

其他易燃物、苯胺以及硝基甲烷共存。 

硫化氢 不能与发烟硝酸和氧化性气体共存。 

碘 不能与乙炔和氨共存。 

汞 不能与乙炔、雷酸(HONC)和氨共存。 

硝酸 不能和醋酸、铬酸、氢氰酸、苯胺、碳、硫化氢以及那些易于 

硝酸化的液体、气体和其他物质共存。 

氧 不能与油、脂肪、氢和易燃性液体、固体和气体共存。 

乙二酸 不能与银和汞共存。 

高氯酸 不能与醋酐、铋及其合金、酒精、纸、木材和其他有机材料 

共存。 

五氧化二磷 不能与水共存。 

高锰酸钾 不能与甘油、乙二醇、苯甲醛和硫酸共存。 

银 不能与乙炔、乙二酸、酒石酸和铵类化合物共存。 

钠 不能与四氯化碳、二氧化碳和水共存。 

叠氮化钠 不能与铅、铜和其他金属共存。这种化合物通常用做防腐 

剂，但能够与金属形成不稳定的易爆炸性化合物。如果沉积在洗涤 

槽下面，那么在水管工人作业时，遇到金属圈和金属管就可能引起 

爆炸。 

过氧化钠 不能与任何可氧化的物质共存，例如甲醇、冰醋酸、醋 

酐、苯甲、二硫化碳、甘油、乙酸乙酯和a一呋喃甲醛等。 

硫酸 不能与铝酸盐、高氯酸盐、高锰酸盐和水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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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剧毒化学品使用安全 





购买剧毒品必须向学校保卫部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申请并批准 

备案，经过当地公安部门审批后，凭许可证向指定的供应商购买。 

剧毒品管理实行“五双”制度，即双人保管、双锁、双帐、双人 

领取、双人使用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严防发 

生被盗、丢失、误用及中毒事故。剧毒品必须使用专用保险箱(柜)。 





剧毒品管理实行学院负责制，由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领导分管，
并在实验中心指定专人管理。 

实验产生的剧毒品废液、废弃物等要妥善保管，不得随意丢弃、 

掩埋或水冲，按《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办法（试

行） 》处理。 





学生使用剧毒品必须由教师带 

领临时工作人员不得使用剧毒品。 

剧毒品不得私自转让、赠送、 

买卖。如果各单位之间需要相互调 

剂，必须经过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 

批。 

 剧毒药品使用时必须佩戴个人 

防护器具，在通风橱中操作，做好 

应急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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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毒化学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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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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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毒救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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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废气处理 

常用的吸收剂及处理方法： 

氢氧化钠稀溶液：处理卤素、酸气(如HCl、S02、H2S、HCN等)、甲醛、酰氯等等 

稀酸(稀酸(H2S04或HCl))：处理氨气、胺类等等 

浓硫酸：吸收有机物。 

活性碳、分子筛等吸附剂：吸收气体、有机物气体。 

水：吸收水溶性气体，如氯化氢、氨气等。 

汞蒸气及其它废气 

A、长期吸入汞蒸气会造成慢性中毒，为了减少汞液面的蒸发，可在汞液面上 

覆盖化学液体；甘油效果最好，5％Na2，S.9H2O溶液次之，水效果最差。 

B、对于溅落的汞，应尽量拾起来，颗粒直径大的汞可以用吸气球或真空汞，紫 

外辐射激发产生的臭氧可使分散在物体表面和缝隙中的汞氧化为不溶性的氧化 

汞。 

化验室的少量废气一般可由通风装置直接排至室外，排气管必须高于附近屋顶3m，毒性大的 

气体可参考工业废气处理办法用吸附、吸收、氧化、分解等方法处理后排放。 

2.8废液处理 

实验室废液分别收集进行处理方法： 

无机酸类：将废酸慢慢倒入过量的含碳酸钠或氢氧化钙的水溶液中或用废碱互相中和，中和 

后用大量水冲稀排放。 

氢氧化钠、氨水：用稀废酸中和，用大量水冲稀排放。 

含汞、砷、锑、铋等离子的废液：控制酸度0.3mol／L[H+]，使其生成硫化物沉淀，以废渣的 

形式处理。 

含氰废液：加入氢氧化钠使pH值在10以上，加入过量的高锰酸钾(3％)溶液，使CN一氧化分 

解。如含量高，可加入过量的次氯酸钙和氢氧化钠溶液。 

含氟废液：加入石灰使生成氟化钙沉淀。 

有机溶剂：若废液量过多，有回收价值的溶剂应蒸馏回收使用。无回收价值的废液，在废液暂存站免费
领取空桶和废液处置单，装载不得过满（80%为宜，不得超过90%），桶外必须粘贴《危险废物》标签，
注明“主要成分”、“安全禁忌”“地址”、“电话”、“联系人”等信息，统一存放废液暂存站处
理。 
 

 
2.9 固体废弃物处理：按照《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
办法（试行）》执行。 



 

 
 

3.生物安全 

3.1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施、设备、个人 

防护设备、材料(含防护屏障)等要符 

合国家有关安全要求，其中生物三级 

和四级实验室须取得国家认可的资 

质，生物一级、二级实验室应向省级 

主管部门备案。 

各生物安全实验室不得擅自改建实验 

室或改动实验室设置，确需改建或变 

更设置的，要对生物安全影响进行论证评估，经政府相应主管部门批准 

后，报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有关微生物的研究工作应按照其生物安全的分级，分别对应在生物一级、 

二级、三级和四级实验室(BSL一1、BSL-2、BSL～3、BSL一4)中进行，开展 

高致病性微生物的研究工作须在有资质的生物三级和四级实验室中进行， 

所开展的项目须报省级卫生、农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其它有关病原微生 

物的研究工作在一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进行。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要确保实验室的设施、设备、个人防护设 

备、材料(含防护屏障)等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要求，并对其定期检查、维护 

和更新；要根据本实验室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生物安全的操作程序；对操 

作有害材料的行为要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记录，并提供生物安全的指导； 

要负责评估实验室生物材料、样品、药品、化学品以及机密资料丢失和被 

不正当使用等的危险，并采取适当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的购置、领取、保存、使用、转移、处置等 

各环节的管理要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实验动物要回收处 

理。 

对高风险的被污染的材料应严密控制，须严格按规定进行生物安全操作以 

及废弃物处理等。 



 

 
 

4.特种设备安全 

4.1压力容器使用安全 

4.2气体钢瓶使用安全 



 

 
 

4.特种设备安全 



 

 
 

5.常见事故处理 

5.1实验安全和事故处理 



 

 
 
    

5.常见事故处理 

5.2急救 

起火：有机物着火应立即用湿布或砂扑灭，火势太大则用泡沫灭火器扑 

          灭。电器设备起火，首先切断电源，再用四氯化碳或二氧化碳灭火器扑 

          灭，不能用泡沫灭火器。 

触电：首先拉开电闸切断电源，或尽快地用绝缘物(干燥的木棒，竹竿等) 

         将触电者与电源隔开，必要时再进行人工呼吸。 

割伤：先将在伤口中的异物取出，伤势不重者用生理盐水或硼砂液洗伤 

          处，再涂上紫药水，必要时再撒上消炎粉，用绷带包扎。伤势较重先用酒 

          精洗消毒，再用纱布按住伤口，压迫止血，立即送医院。 

烫伤：被火、高温物体或开水灼烫后，立即用冷水冲洗或浸泡，洗灼伤 

         处，涂上凡士林或烫伤药膏。 

酸、碱腐蚀：首先用多量水冲洗，然后，酸腐蚀用碳酸氢钠饱和溶液冲 

          洗，碱腐蚀用1％柠檬酸或硼酸溶液冲洗，再用清水冲洗，涂上凡士林。 

          若受氢氟酸腐伤，应用水冲洗后再以稀苏打溶液；然后浸泡在冰冷的饱 

          和硫酸镁溶液中半小时，最后再敷以20％硫酸镁、18％甘油、l.2％盐酸普 

           鲁卡因和水配成的药膏。若酸、碱液溅入 眼内 ，应立即用多量水冲洗 

           (或用自来水)。然后再分别用稀的碳酸氢钠溶液或硼酸饱和溶液冲洗，最 

           后滴人蓖麻油。 

吸入有毒气体：吸入Br2,Cl2，或HCl 气 

         体时，可吸入少量酒精和乙醚的混 

         合蒸气，使之解毒。吸入H2S气体而 

         头昏痛者，应立即到室外呼吸新鲜空 
          气。 

毒物进入口内：将稀硫酸铜溶液加入 

        一杯温开水中，内服，然后用手指伸 

       入咽喉部，促使呕吐，再立即送医院 

       治疗。 



 

 
 
 
 
 

 
 
 
 
 
 
 
 
 
 
 

 
 
 
 
 
 
 
 
 
 
 

 
 
 
 
 
 
 
 
 
 
 

 
 
 
 
 
 
 
 
 
 
 

 
 
 
 
 
 
 
 
 
 
 

 
 
 
 
 
 
 
 
 
 
 

 
 
 
 
 
 
 
 
 
 
 

 
 
 
 
 
 
 
 
 
 

 
 
 
 
 
 
 
 
 
 
 
 

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我已经认真学习了《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安 

全教育手册》，熟悉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和要求。 

    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 

程，并不断加强本手册中未涉及的安全知识的学习，掌握 

正确的安全防护措施。 

    如因自己违反规定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 

产损失，我愿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实验室： 

学号： 

身份证号： 

注：本承诺书由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保管。 
 
 
 
 
 



 
 
 
 

 

   6.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工作，防止实验室危险废

弃物污染危害环境，维护校园环境和公共安全，保障学院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

境防治办法》、《危险废弃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兰

州大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院师生员工必须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倡导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实验

方式，尽量避免或减少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产生，对可重复利用的实验室危险废

弃物进行充分回收与合理利用。 

第三条 学院产生危险废弃物的实验室和相关人员，都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学院产生危险废弃物的实验室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

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分类 

第五条 危险废弃物指的是由实验室产生的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废弃物： 

（一）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一种或者几种危险

特性的。 

（二）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

按照危险废弃物进行管理的。 

第六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化学危险废弃物：剧毒化学品及不明物、高危化学品、被危险化学品

污染的废弃物。 

（二）生物危险废弃物：实验动物尸体、肢体和组织；其它生物危险废液。 

（三）电离辐射危险废弃物：具有放射性的废弃物（含放射源、放射性装

置、被放射性污染的物质等）。 

（四）其它危险废弃物。 

 



 

第三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实行学校、学院和实验室三级管理体制。 

第八条 学院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工作，主要职责

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组织制定并落实相关责任制度、实

验室危险废弃物收集存放与处理规程、事故预防措施及应急预案等管理制度。 

（二）按规范要求完成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收集、存放场地和相应设施管理

等。 

（三）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存放和处理。 

（四）监督、检查学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存放和处理，发现问题及

时组织整改。 

第九条 实验室应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工作，实验室的

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学校及学院的有关规定，制定并组织落实本实验室的

相关责任制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收集存放与处理规程、事故预防措施及应急预

案等管理制度。 

（二）建立本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存放场地和相应设施。 

（三）按规范要求完成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存放和处理工作。 

（四）检查本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存放和处理，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四章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存放与处理 

第十条 任何实验室及个人不得将危险废弃物（含沾染危险废弃物的实验用

具）混入生活垃圾和其他一般废弃物中存放；不得将化学危险废弃物、放射性废

弃物及实验动物尸体等混合收集、存放、处理；严禁随意倾倒、堆放、丢弃、遗

撒实验室废弃物。 

 

 

 

 



 

 

第十一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必须分类收集与存放： 

化学危险废弃物 

（一）化学废液按化学品性质和化学品的危险程度分类进行收集，使用专用

废液桶盛装，不能把不同类别或会发生异常反应的危险废弃物混放，化学废液收

集时，必须进行相容性测试；废液桶上须贴标签，并做好相应记录。 

（二）固体废弃物、瓶装废弃物和一般化学品容器先用专用塑料袋收集，再

使用储物箱统一存放，储物箱上须贴标签，并做好相应记录。 

（三）剧毒化学品管理实行“五双”制度，即双人保管，双锁，双账，双人

领取，双人使用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剧毒废液和废弃物要明确标示，并按学

校剧毒化学品相关管理规定收集和存放。 

（四）废弃化学品须在原瓶内存放，保持原有标签，并注明是废弃化学品。 

（五）化学废液通常分为有机物废液和无机物废液，应预先了解废液来源，

分别收集和存放，不清楚废液来源和性质时禁止混放；废液桶上应有明确标识。 

生物危险废弃物 

（一）未经有害生物、化学毒品及放射性污染的实验动物尸体、肢体和组织

须用专用塑料密封袋密封，再放置专用冰室或冰箱冷冻保存，并做好相应记录。 

（二）经有害生物、化学毒品及放射性污染的实验动物尸体、肢体和组织须

先进行消毒灭菌，再用专用塑料密封袋密封，贴上有害生物废弃物标志，放置专

用冰室或冰箱冷冻保存，并做好相应记录。 

（三）被污染的塑料制品应采用特制的耐高压超薄塑料容器收集，定期灭菌

后进行回收处理；废弃的锐器（针头、小刀、金属和玻璃等）应使用专用容器分

类收集，统一回收处理。  

（四）其它被污染的生物废液，能进行消毒灭菌处理的，处理后确保无危害

后按生活垃圾处理；若不能进行消毒灭菌处理的，则用专用塑料袋分类收集，贴

上有害生物废弃物标志，放置专用冰室或冰箱冷冻保存，并做好相应记录。 

 

 

 

 



 

 

 

 

 (五)具有危害的及繁殖能力的废弃转基因材料和突变体，应该按照国家规

定，先对其进行灭活处理，针对不同的材料类型进行相应的存放和处理。 

电离辐射危险废弃物 

（一）放射性废源、废液和废射线装置应按国家有关标准做好分类、记录和

标识，内容包括：种类、核素名称等。 

（二）废放射源：单独收集，按国家环保局的相关要求密封收集，进行屏蔽

和隔离处理；存放地点有明显辐射警示标志，防火防盗，专人保管。 

（三）放射性废弃物： 

（1）长半衰期放射性废弃物和经环保部门检测认定为解控水平以上的短半

衰期放射性废弃物，须经学校辐射防护小组审核并向环保部门递交处理申请，按

照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处理。 

（2）经环保部门检测认定为解控水平以下的短半衰期放射性废弃物，可按

一般废弃物处理。 

（3）必须处理的液态放射性废弃物须经环保部门聘请的专业人员进行固化

后再妥善处理。 

（四）废弃放射装置：在报废前须经环保部门核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

置。 

第十二条 在具备危险废弃物处置资质的单位收集处理之前，实验室务必保

管好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按以下要求存放。 

（一） 原则上对实验室危险废弃物进行集中存放管理，保障临时存放设施

的安全条件，保持通风，远离火源，避免高温、日晒、雨淋，避免不相容性危险 

废弃物近距离存放；对不具备集中存放条件的实验室，将实验室危险废弃物

临时存放于实验室内合适位置，不得存放于实验室楼道和学生实验的公共区间 

 

 

 

 



 

 

 

 

（二）在常温常压下易燃、易爆及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废弃物，由实验室负

责进行必要的预处理，使之稳定后方能进行一般存放，并按要求做好记录。 

（三）盛装液体危险废弃物的容器内须保留足够的空间，确保容器内的液体

不能超过容器容积的 75%。 

（四）生物专用冰室或冰箱，不得放置其它物品，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第十三条 在具备危险废弃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之前，实验室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废弃物的扩散、流失、渗漏或者产生交叉污染。  

第十四条 实验室和学院在危险废弃物转移交接时，相关人员必须在场，并

做好交接记录，填写危险废弃物转移联单，记录并存档。 

第十五条 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废气，实验室应根据其特性、产生

量以及环保要求制定并实施相应处理措施，确认其有害物质浓度达到或低于国家

要求的安全排放标准后才能排入大气。 

第十六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理费用由学校、学院及实验室共同承担。其

中，学校支付 70%，学院及实验室共同承担 30%。学院可依据实验室危险废弃物

来源，让产生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主体承担一定比例的处理费用。 

 

第五章 其它相关事项 

第十七条 收集、存放和处理实验室危险废弃物过程中受污染的场地、设

施、设备、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必须经过消除污染的处理，方可继续使

用。 

第十八条 收集、存放和处理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工作中，因未尽职责或管

理不当失误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对事故责任人和相关人

员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举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生命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一、 


